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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动力电池梯级利用性能与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上海市纯电动公交客车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梯级利用一般要求、性能要

求、安全性要求及测试方法。

本规范适用于上海市纯电动公交客车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系统、电池包或电池模块的

梯级利用，混合动力公交客车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仅供参考使用。

本规范不适用于燃料电池、超级电容器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件。

GB 18384.3-2015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第三部分：人员触电防护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31014 汽车动力蓄电池编码规则

GB/T 31467.2-2015 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和系统 第2部分：高能量应用测试

规程

GB/T 31484-201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循环寿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1486-201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电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

GB/T 32960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GB/T 33598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解规范

GB/T 34015-2017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余能检测

GB/T 34015.4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级利用 第4部分：梯级利用产品标识

GB 38031-2020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T 38698.1-2020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规范 第1部分：包装运输

GB/T 38698.4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管理规范 第4部分：装卸搬运规范

GB/T 38698.5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规范 第5部分：存储

IEC 62619-2017 含碱性或其他非酸性电解质的锂蓄电池和锂蓄电池组的安全性要求

UL 9540 储能系统安全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59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及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梯级利用

车用锂离子动力蓄电池退役后，整体或经过拆解、分类、检测、重组与装配等相关工

艺，能够以电池包或模块的形式再次应用到包括但不限于低速动力车、储能、基站备电等相

关目标领域，其功能全部或部分继续使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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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Im—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首次充放电电流，单位为安培（A）（有标签直接获得，无

标签其数值由GB/T 34015的表1中公式计算）

I5——5h率放电电流，单位为为安培（A）（I5=Cn/5） I3——3h率放电电流，单位为

为安培（A）（I3=Cn/3）

5 检测要求

5.1 安全要求

5.1.1 检测过程应配备具有蓄电池检测知识的专业人员全程值守监控。

5.1.2 检测场所应配备消防必备品。

5.1.3 检测过程应采取必要的绝缘措施，如绝缘手套、绝缘鞋（靴）、绝缘工具等。

5.2 环境要求

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在余能检测过程中的环境要求按GB/T 31486中6.1.1执行。

5.3 测量仪器、仪表准确度要求

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在余能检测过程中的测量仪器、仪表的精确度按GB/T 31486中

6.1.2执行。

6 技术要求

梯级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在生产前，应取得电池生产企业或整车厂企业的技术信息支持，

应获得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出厂技术规格信息及符合GB/T 32960规定的监控数据应包括但不限

于电压、温度、荷电状态，如初始和末端SOH等。

6.1 一般要求

6.1.1 外观

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或模块应外壳完好，外观不得有开裂、漏液或火烧痕迹，表面

应平整、干燥、无外伤，且排列整齐，连接完好。

6.1.2 极性

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或模块端子极性标识应正确、清晰。

6.1.3 外形尺寸及质量

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包或模块外形尺寸、质量应与技术规格数据一致。

6.2 性能要求

6.2.1 余能要求

6.2.1.1 应用场景为车用电池梯级利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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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条件下，退役电池包的1I3电流值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初始标称容量的70%。

25℃±2℃条件下，退役电池模块的1I3电流值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初始标称容量的70%。

6.2.1.2 其他应用场景梯级利用产品：

25℃±2℃条件下，退役电池包的1I5电流值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初始标称容量的60%。

25℃±2℃条件下，退役电池模块的1I5电流值的放电容量应不低于初始标称容量的60%。

6.2.1.3 终止梯级利用余能要求

25℃±2℃条件下，退役电池包的1I3电流值的放电容量低于初始标称容量的50%时，终

止梯极利用。

25℃±2℃条件下，退役电池模块的1I3电流值的放电容量低于初始标称容量的50%时，

终止梯极利用。

6.2.2 自放电率

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模块的自放电率按 7.5测试方法进行试验，成组条件下其模块间

自放电率差异不高于 3%。

6.2.3 剩余循环寿命

6.2.3.1 梯级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应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建立梯级利用产品剩余循环寿命评

估和验证方法。

6.2.3.2 梯级利用产品生产企业通过寿命预测模型的评估方式确认剩余循环寿命，并按梯

级利用产品所处行业的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剩余循环寿命验证，如无相关行业标准，可按供需

双方协商确定的测试方法进行剩余循环寿命验证（如参考 7.6 测试方法进行试验）。

6.2.3.3 梯级利用产品的剩余循环寿命要求应满足梯级利用产品所处行业的相关标准规定，

如无相关标准要求，应满足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要求。

6.2.4 功率内阻

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功率内阻按 7.7测试方法进行试验，不超过出厂值的 1.5倍。

6.3 安全要求

6.3.1 绝缘性能

参考 GB 38031 附录 B 试验 2，按标称电压计算，电池包和模组正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

部分之间、负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之间的绝缘电阻均≥500Ω/V。

6.3.2 耐压性能

参考 GB/T 18384.3 在电池包和模组正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之间施加相应的电压,负极

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之间施加相应的电压无介质击穿及电弧现象，漏电流＜2mA( A.C) 或

10mA( D.C)且通电能量＜0.2J。

6.3.3 安全性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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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1 梯级利用产品生产企业应制定退役动力蓄电池安全性评估规范，对退役动力蓄电

池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存在安全风险的退役动力蓄电池不得进行梯级利用。

6.3.3.2 梯级利用产品的安全性应满足梯级利用产品所处行业的相关标准要求，如无相关

行业标准，应满足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要求或参照 GB 38031 执行。

6.3.3.3 其他要求：梯级利用产品的其他性能要求应符合梯级利用产品所处行业的相关标

准或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要求。

6.3.4 编码、产品标识、包装运输、装卸搬运规范

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编码需满足GB/T31014，并贴有GB/T 34015.4的规定要求，包装

和运输需满足GB/T 38698.1的规定要求，装卸搬运需满足GB/T 38698.4的规定要求。

6.3.5 存储

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存储需满足GB/T 38698.5的规定要求。

7 测试方法

7.1 外观检查

在良好的光线条件下，用目测法检查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外观。

7.2 极性

用电压表检测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极性。

7.3 外形尺寸及重量

7.3.1 用标准尺测量外形尺寸。

7.3.2 用电子秤称量电池重量。

7.4 余能

7.4.1 按 GB/T 34015 的规定进行充放电。

7.4.2 根据应用场景选用用 1I5 或 1I3 电流值和放电时间数据计算容量（以 A·h 计）。

7.5 自放电率

7.5.1 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按 7.4 方法充电。

7.5.2 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在环境温度为 25℃±2℃下开路贮存 28 天。

7.5.3 开路贮存 28 天后，在不充电条件下进行 1I5电流放电并记录贮存后的剩余容量（以

Ah 计），自放电率可表达为实际容量的百分数（退役后的电池需重新标定初始放电容量）。

7.6 剩余循环寿命

7.6.1 在 25℃±2℃下，退役锂离子动力蓄电池以 1I3（A）电流放电，电压降至企业技术

条件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时停止放电，静置 1h，然后在 25℃±2℃条件下以 1I3（A）恒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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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至电压达企业技术条件中规定的充电终止电压时转恒压充电，至充电电流降至 0.1I3（A）

时停止充电，完成后静置 1h。

7.6.2 在25℃±2℃下以 1I3（A）电流放电，电压降至企业技术条件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

时停止放电。

7.6.3 按 7.6.1~7.6.2 步骤重复测试。

7.6.4 在规定条件下，7.6.1~7.6.3 步骤重复的次数为剩余循环寿命数。

7.7 功率内阻

锂离子动力蓄电池的功率内阻应按照 GB/T 31467.2 中的规定要求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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